
 

 

开放式基金托管类资产账户开立协议书 
 

 

甲方：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资产托管人） 

 

鉴于托管类资产账户业务与交易业务的分离原则，甲、乙双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友好协商，就乙方托管的各类资产（以下简称“托管资产”）在甲方开立基

金账户以及该基金账户的账户业务办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本协议适用于乙方为托管资产投资甲方管理的基金而开立基金账户及办理

指定的账户业务。 

第二条 乙方在为托管资产开立基金账户时，应向甲方提供附件一（托管类资产开户

材料）所列文件及材料，保证其真实、准确及完整性。如托管资产开立基金账户成功，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账户开立证明文件予以证明。 

第三条 乙方在为托管资产开立基金账户时，应代资产管理人向甲方提供资产管理人

申办交易业务所需提供的材料包括附件二（托管类资产交易业务申办材料）所列文件

及材料。如托管资产交易业务申办成功，甲方应向乙方和资产管理人提供书面确认书

予以确认。 

第四条 账户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基金账户开户、销户；交易账户开户、销户；客户

资料修改；交易账户卡挂失、解挂与补办；基金账户卡挂失、解挂与补办；开通新业

务；修改密码与密码挂失；资料变更；账户余额查询等。 

根据乙方与资产管理人签订的《资产托管协议》，乙方有权办理以下账户业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条 乙方应保证账户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乙方托管资产的赎回/分红款等所有资

金只汇入乙方在申请开户时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六条 乙方办理托管资产的账户业务时，应将业务申请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提交给

甲方，并进行电话确认。甲方应根据乙方预留印鉴进行合理谨慎的表面真实性审核，

及时处理合格的委托申请；如甲方未收到或接收到的乙方传真/寄件信息不准确、不完

整、不清晰，或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甲方业务规则，或指令超越权限等，致使

甲方无法执行的，甲方可不予受理，并应及时向乙方进行电话提示。 

第七条 乙方须将账户业务申请的原件于申请当日（以邮戳时间为准）以邮政特快专

递(EMS)的方式寄给甲方，并电话通知甲方查收。 

第八条 乙方托管资产发生交易（T 日）后，甲方应于 T+1 个工作日向乙方传真交易

确认回单，并每周一次将业务受理回单、交易确认回单等凭证原件寄送给乙方。 

第九条 甲方对本协议内容以及本协议所涉业务内容承担保密义务，根据法律法规、

监管、审计机构要求进行披露的除外。 

第十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可对本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修订，以补充协议的形

式确定。如修订内容涉及资产管理人权利或义务，乙方应提供资产管理人无异议的书

面证明。 

第十一条 本协议签署后，若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公开



 

说明书》、《托管协议》等文件发生修订，本协议与之不一致的内容自动失效，但本协

议其他内容和条款继续有效。对于该等不一致之处的处理方式，甲乙双方经协商后应

以补充协议的形式予以确定。 

第十二条 由于一方当事人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由过错方

承担责任，赔偿对方直接经济损失；由双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

根据实际情况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 

第十三条 本协议在下述情况之一发生时终止：  

1、甲方注销基金账户； 

2、甲、乙方因解散、合并等原因不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3、因不可抗力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 

4、一方违反本协议，另一方单方解除本协议的书面通知送达对方。 

第十四条 协议双方如有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申请仲裁，仲裁按照该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

则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第十五条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乙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